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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4   证券简称：鼎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3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为优化公司整体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根据各控股子公司实际生产

经营资金的需求预测，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2、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公司向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将用于

其日常生产经营或项目建设，借款期限不超过二年，按年利率 4%单利方式收取

利息。 

上述拟提供的财务资助额度为各公司可获得财务资助的最高余额，在有效期

内可以循环使用。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财务负责人实施协议/合同签署等事

宜。 

序号 
提供财务

资助公司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 与公司的关系 

提供财务资助

的金额 

1 
湖北鼎龙

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鼎汇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0,000 

2 武汉鼎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000 

3 武汉柔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000 

合计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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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批程序：本次接受财务资助的三家公司均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且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本次财务资助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由于上述三

家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参股股东中包含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且该关联

方因自身资金不足目前尚不具备对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能力，未

能同比例出资进行财务资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事

项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事项有关联关系的股东需回避

表决。 

二、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湖北鼎汇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湖北鼎汇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荆河路 1 号 411 房 

法定代表人：王磊 

注册资本：10,4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20 日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20100MA4KL6TP2G 

经营范围：微电子、半导体、光电显示材料、光电子元器件研发、生产、 批

发兼零售、技术服务；软件开发；IT 业硬件材料研发、生产、批发兼零售；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产品和技术）。（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920 76.15% 

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0 3.85% 

宁波兴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4.81% 

宁波通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 2.00% 

武汉晨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2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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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思之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0 5.19% 

武汉众悦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0 5.19% 

合计 10,400 100.00%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1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2,393,828.87  442,862,799.83  

负债总额  334,095,002.05  351,626,792.13  

净资产 88,298,826.82 91,236,007.70 

项目 2020年 1-12月（经审计） 2021年 1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8,572,708.30 9,825,168.00 

营业利润 -32,233,149.00 2,937,180.88 

净利润 -31,610,595.60 2,937,180.88 

注：2020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的相关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E10067 号。 

4、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2020 年度，公司累计对鼎汇微电子提供的存量财务资助余额为 17,013.50 万

元。（详见公告：2020-087）  

5、关联股东情况说明：鉴于公司董事长暨共同实际控制人朱双全先生为鼎

汇微电子股东——武汉思之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汉

思之创”）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副总经理肖桂林先生为鼎汇微

电子股东——武汉众悦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汉众悦

享”）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共同实际控制人朱

顺全先生为武汉众悦享的合伙人，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黄金辉先生、公司财务负

责人姚红女士为武汉思之创的有限合伙人，武汉思之创和武汉众悦享构成鼎汇微

电子关联股东。（详见公告 2020-085） 

6、本次财务资助由公司使用自筹或自有资金单方提供。鼎汇微电子关联股

东武汉思之创、武汉众悦享为员工持股平台，平台入股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持股平

台的参股实现对鼎汇微电子的业务提升；同时，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中还含有因

自身资金不足目前尚不具备对鼎汇微电子提供财务资助的能力的其他非关联股

东，未能同比例出资对鼎汇微电子进行财务资助。 

（二 ）武汉鼎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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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武汉鼎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荆河路 1 号办公楼 6 楼 608 室 

法定代表人：刘子龙 

注册资本：1,032.6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0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X9154H 

经营范围：清洗液系列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微电子与半导

体领域新材料、光电材料、光电子元器件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软件开

发；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上

述经营范围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

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00 51% 

武汉捷盈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250 18.21% 

HUNG JU INTERNATIONAL CORP. 50 3.64% 

PAO CHING INTERNATIONAL CORP 59.84 4.36% 

曲水鼎龙泰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12.71 22.78% 

合计 1,372.55 100% 

注：本表系鼎泽新材料拟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表，详见公告 2021-030。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1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206,698.02 11,619,075.76 

负债总额 10,890,726.47 10,927,030.72 

净资产 1,315,971.55 692,045.04 

项目 2020年 1-12月（经审计） 2021年 1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150.94   

营业利润  -5,719,441.81   -623,926.51  

净利润  -5,719,441.81   -623,926.51  

注：2020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的相关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E10068 号。 

4、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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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公司累计对鼎泽新材料提供的存量财务资助余额为 1,000 万元。

上述借款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5、关联股东情况说明：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增资并

放弃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公司关联方－曲水鼎龙泰豪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水泰豪”） 拟以 406.52 万元认缴鼎泽新材料新增注

册资本 312.71 万元。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仍持有鼎泽新材料 51%的股权，

不影响鼎泽新材料继续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增资并放弃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 

鉴于曲水泰豪为公司董事长朱双全先生和董事、总经理朱顺全先生一致联合

持有的法人公司（其分别持有曲水泰豪 50%股权）；且朱双全先生和朱顺全先生

亦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曲水泰豪构成鼎泽新材料关联股东。 

6、本次财务资助由公司使用自筹或自有资金单方提供。同时，鼎泽新材料

关联股东曲水泰豪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因自身资金不足目前尚不具备对鼎泽新材

料提供财务资助的能力，未能同比例出资对鼎泽新材料进行财务资助。 

（三）武汉柔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武汉柔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荆河路 1 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朱双全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08 月 2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WBJF0N 

经营范围：柔性显示系列材料的研发、生产、批发零售、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企业管理咨询；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产

品和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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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950 51.01% 

李文超 780 20.40% 

曲水鼎龙泰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7 10.65% 

武汉宇康友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 5.00% 

武汉盈聚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 5.00% 

朱亮亮 150 3.92% 

张振 77 2.01% 

胡琴 77 2.01% 

合计 3,823 100.00% 

注：本表系柔显科技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表，详见公告 2020-086。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1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4,805,447.08   178,552,986.53  

负债总额  186,768,674.66   170,746,067.58  

净资产  -1,963,227.58   7,806,918.95  

项目 2020年 1-12月（经审计） 2021年 1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67,853.98   

营业利润  -24,491,991.44   -2,574,853.47  

净利润  -24,491,991.44   -2,574,853.47  

注：2020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的相关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E10069 号。 

4、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2020 年度，公司累计对柔显科技提供的存量财务资助余额为 10,000 万元。

（详见公告：2020-088）  

5、关联股东情况说明：鉴于柔显科技的股东曲水泰豪为公司董事长朱双全

先生和董事、总经理朱顺全先生一致联合持有的法人公司（其分别持有曲水泰豪

50%股权），且朱双全先生和朱顺全先生亦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因此，曲水

泰豪为柔显科技的关联股东。 

6、本次财务资助由公司使用自筹或自有资金单方提供。同时，柔显科技关

联股东曲水泰豪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因自身资金不足目前尚不具备对柔显科技提

供财务资助的能力，未能同比例出资对柔显科技进行财务资助。 

三、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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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鼎汇微电子、鼎泽新材料、柔显科技提供财务资助，解决

其日常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有助于其业务的正常开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

利能力，降低其财务成本，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鼎汇微电子、鼎泽新材料、柔显科技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

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被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

子公司，已经建立了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

管理和风险控制，因此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未来，公司将按照自身的内控要求，加强对鼎汇微电子、

鼎泽新材料、柔显科技开展业务情况的评估，加强资金管理，对资金流向与财务

信息进行实时监控，确保公司实时掌握资金使用情况和风险情况，确保公司资金

的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鼎汇微电子、鼎泽新材料、柔显科技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在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

管理和风险控制，因此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鼎汇微电子、鼎泽新材料、柔显

科技提供财务资助有助于其业务的正常开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降低

其财务成本，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绝对控制权，能够对其实

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

内。本次财务资助的资金使用费用定价公允，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公司利益的

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并同意提交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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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及风险控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 58,313.50 万元，

具体为：①本次对鼎汇微电子、鼎泽新材料、柔显科技提供财务资助合计 30,000

万元；②对湖北鼎汇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17,013.50 万元借款（详见公告

2020-087）；③对武汉柔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10,000 万元借款（详见公告

2020-088）；④对上海奈芯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300 万元借款（详见公告

2021-011）；⑤对武汉鼎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1,000 万元借款（详见公告

2021-011）。上述合计占公司 2020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354,873.75万元的 16.43%。 

公司已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被资助对象的财务情况良好，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财务数据、经营情况，在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及时披露相关情

况并采取补救措施：  

（一）被资助对象债务到期后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  

（二）被资助对象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破产、清算及

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情形的；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0 日 


